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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建大学文件  
 

天城大政〔2019〕133号 

 

 

关于印发《 》 

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天津城建大学资产处置办法》已经 2019 年 10月 17 日第

2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天津城建大学 

2019 年 11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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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2019 年 10月 17 日第 22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为加强我校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国有资产报废处置程序，

维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根据《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市级行

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有关事项工作流程和操作指引的通知》

（津财会〔2017〕190 号）、《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做好市属公办普通高校资产管理“放管服”工作的通知》

（津财会〔2017〕184 号）、《市教委关于转发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关于确定天津市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单位的通知〉的通

知》（津教委后函 161 号）、《市教委关于国有资产处置流程

的通知》（津教委财函〔2018〕16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学校

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关于国有资产报废处置 

报废作为国有资产处置的一类，是指按有关规定或经有关

部门、专家鉴定，对已不能继续使用的资产，进行产权注销的

资产处置行为。 

二、国有资产报废处置备案和报批标准 

（一）除土地、房屋构筑物、车辆以及核销货币性资产损

失以外的其他资产处置事项，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

（账面原值）在 500 万元以下的，由学校自行审批，并于 10个

工作日内将审批文件及相关资料报市教委备案，市教委汇总后

报市财政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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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 500

万元（含 500 万元）至 800 万元的，由学校审核后报市教委审

批，市教委审批后报市财政局备案。 

（三）处置土地、房屋构筑物、车辆以及核销货币性资产

损失，以及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账面原值）在 800

万元以上（含 800 万元）的，由学校审核后报市教委审核，市

教委审核后报市财政局审批。 

三、国有资产报废处置流程 

（一）资产处置申报单位负责对报废资产进行归类、清点

和鉴定，并出具拟报废资产鉴定报告和处置备案表。在固定资

产管理系统填报资产处置报告单，由申报单位、财务处、国有

资产管理处负责人签字同意后，从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提交资产

处置报告单、拟报废资产部门鉴定报告、处置备案表、资产处

置工作委托授权书和承诺书等报送国有资产管理处。申报单位

需按照“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形成本单位资产处置的相关决议

或纪要。 

（二）财务处负责审核申报单位提交的资产处置报告单，

出具报废资产价值及权属证明（购货发票、记账凭证、账簿等），

以备上级主管部门资产处置事中事后监管检查。 

（三）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组织国有资产管理处、财务处、

审计处、教务处负责人及相关专业 3 名及以上奇数校内副高以

上专家召开资产处置校内鉴定会，对需要处置资产进行审核鉴

定并出具报废资产鉴定意见（或报废资产的有关规定或有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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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强制淘汰、强制报废的证明、文件、

规定或标准）。特殊资产应委托第三方专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

报告。 

（四）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组织由三名及以上奇数校外相

关专业副高以上职称专家召开资产处置校外鉴定会。 

（五）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汇总处置报告单，在市财政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逐一提取信息、打印国有资产

处置申请单据。 

（六）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按照“三重一大”决策程序提

请学校校长办公会、党委常委会审议，形成会议决议或纪要。 

（七）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将报废处置过程中相关材料进

行收集、汇总，填报《关于天津城建大学处置 X X 资产的报告》

（学校正式行文带文号）。按照“国有资产报废处置备案和报

批标准”进行报备、审批。 

（八）履行资产报废审批手续后，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通

过“废旧商品回收系统（APP）”上传资产报废处置信息，由中

标企业对符合《天津市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目录》中规定的

商品进行回收处理。 

（九）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将资产处置收益上缴学校财务

处，由财务处负责纳入学校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国有

资产管理处、财务处按照报废销账程序同时进行账务处理。 

四、国有资产报废处置的审批要件 

按照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教委的有关规定，国有资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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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处置主要包括以下审批要件： 

（一）资产报废申请文件（红头、带文号、盖单位公章）； 

（二）报废资产鉴定报告（或报废资产的有关规定或有效

证明，如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强制淘汰、强制报废的证明、文

件、规定或标准）； 

（三）报废资产价值及权属证明（购货发票、记账凭证、

账簿等）； 

（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打印的国有资产处

置申请单据； 

（五）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事业单位适用）； 

（六）因房屋拆除等原因需办理资产核销手续的，提交相

关职能部门的房屋拆除批复文件、建设项目拆建立项文件、双

方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七）公务用车报废处置的，提交市公车办同意处置的有

关审批证明； 

（八）按照“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形成的会议决议或纪要； 

（九）审批部门要求报送的其他材料。 

五、附则 

（一）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天津城建大学固定

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天城大政〔2018〕6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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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建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11月20日印发 


